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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次权益分派时先按每10股扣缴税款0.58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7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8日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8,123,2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

股10.000000股，派1.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4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020000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1.7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58,123,28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116,246,56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4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4月1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4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4月1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4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50

傅利泉

2 00*****834

朱江明

3 00*****524

吴军

4 00*****151

陈爱玲

5 01*****826

苏胜林

6 01*****110

王小强

7 01*****214

张积洋

8 00*****876

胡孙辽

9 01*****859

周国栋

10 01*****593

袁士勇

11 01*****185

楼晓景

12 01*****097

郜春山

13 01*****092

吴新华

14 01*****411

王贺

15 01*****224

江小来

16 01*****976

王继

17 01*****973

毛宇欣

18 01*****794

张兴明

19 01*****420

高迎军

20 01*****787

沈怡

21 00*****157

童永忠

22 00*****135

林伟

23 01*****626

张哲斌

24 01*****405

石爱凤

25 01*****433

甘百新

26 01*****436

吴江忠

27 01*****754

包军

28 01*****957

张平

29 01*****630

王火强

30 01*****477

惠天峥

31 01*****024

江勇

32 01*****931

陈剑

33 01*****938

吴坚

34 01*****378

周蔚

35 01*****675

王宏

36 01*****165

吴云龙

37 01*****725

詹云狄

38 01*****002

朱广虎

39 01*****155

张帆

40 01*****163

高松全

41 01*****696

徐海涛

42 01*****036

董广川

43 01*****067

李晓明

44 01*****058

王飞

45 01*****476

王海丰

46 01*****599

安静锋

47 01*****758

吴益青

48 01*****055

黄祖衡

49 01*****788

张燕燕

50 01*****822

陈雨庆

51 01*****314

陈玉龙

52 01*****718

陈建峰

53 01*****420

钟维保

54 01*****462

李渊

55 01*****644

徐耿

56 01*****963

徐锡芳

57 01*****571

张全

58 01*****941

张煜电

59 01*****111

冯航英

60 01*****139

杨斌

61 01*****378

黄根仕

62 01*****166

王秦

63 01*****544

朱建堂

64 01*****943

楼琼宇

65 01*****087

程兵

66 01*****228

李占良

67 01*****269

徐巧芬

68 01*****334

汪雄军

69 01*****027

梁磊

70 01*****893

陈晓峰

71 01*****366

孙广新

72 01*****061

方国忠

73 01*****498

魏美钟

74 01*****802

叶卫青

75 01*****256

黄柏霞

76 01*****896

周洪涛

77 01*****050

俞先印

78 01*****472

周鉴刚

79 01*****911

周灵

80 00*****836

郑洁萍

81 00*****032

任耀强

82 01*****102

陆剑

83 01*****737

周珏

84 01*****453

王恒文

85 01*****290

陈涛

86 01*****696

钱晓萍

87 00*****258

袁征

88 01*****148

阮亚君

89 01*****943

陶军

90 01*****227

刘龙

91 00*****949

叶智斌

92 01*****211

方培根

93 01*****001

任群

94 00*****958

朱伟平

95 01*****120

吴文标

96 00*****168

沈惠良

97 00*****331

鲁丹丹

98 01*****557

张辉

99 00*****629

邓立新

100 01*****758

徐文雄

101 01*****570

刘方建

102 01*****968

蒋红丰

103 01*****971

楼锦辉

104 01*****447

袁益斌

105 00*****569

应勇

106 00*****408

戴勇

107 01*****334

王友波

108 01*****475

金洪强

109 01*****547

燕刚

110 01*****340

唐冬

111 01*****093

安鹏洲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4月1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52,852,316 45.30% 252,852,316 252,852,316 505,704,632 45.30%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持股

3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9,482,880 1.70% 9,482,880 9,482,880 18,965,760 1.70%

4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高管股份

243,369,436 43.60% 243,369,436 243,369,436 486,738,872 43.6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270,964 54.70% 305,270,964 305,270,964 610,541,928 54.70%

1

、人民币普通股

305,270,964 54.70% 305,270,964 305,270,964 610,541,928 54.70%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三、股份总数

558,123,280 100.00% 558,123,280 558,123,280 1,116,246,560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116,246,56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63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7号

咨询联系人：吴坚、李晓明

咨询电话：0571-28939522

传真电话：0571-28933211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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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4月8日下午2点在

公司总部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3�年4月3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通知，由董事长陈克明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共8人，另外独立董事孟素荷女士因工作在外委托

独立董事刘永乐先生出席并投票，董事刘慧林女士因工作在外委托董事黄劲松先生出席并投票。 公司全体

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请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将进行换届，并选举成立第三届董事会，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推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陈克明先生、陈克忠先生、陈晖女

士、晏德军先生、黄劲松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段新宇先生、刘永乐先生、李新首先生、孟素荷女士（候选

人简历附后）。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与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与其

他五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共同提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对上述九名董

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公司将于2013年4月25日在南县总部大会议室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通过的议

案，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进行公示，任何单位或个人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与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反馈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原“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设独立董事4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

修改为：“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设独立董事4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

3、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8日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克明先生简历

陈克明，董事长，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2�年 2�月出生。 1984年开始从事挂面生产和技术研

究；1997�年创建南县克明面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现任公司董事长，岳阳

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武汉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遂平克明

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南县克明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陈克明先生为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小麦分会理事，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食品工业协会

副会长。

陈克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0万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2、陈克忠先生简历

陈克忠，总经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8年11月出生。 1981年4月至 1997年6月曾任湖南省华

容县北景港供销社会计，商店经理，华容县梅田湖供销社副主任、主任。 1997年7月至2001年3月任华容县

供销联社副主任。 2001年4月至2003年12月任克明有限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2004�年起任克明有限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陈克忠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1万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3、陈晖女士简历

陈晖，副总经理，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 曾任克明

有限财务经理、采购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9年至今任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

至今任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2年12月至今担任南县克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晖女士现持有本公司股票20万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4、晏德军先生简历

晏德军,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MBA在读。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会员。 1992�年 8�月至 1997�年 8�月,在广东益源化工有限公司先后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股长。 1997�年

8�月至 2002�年 2�月,任香港金源米业(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2�年 3�月至 2008�年 1�月,任庄臣泰

华施(广东)清洁用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8�年 1�月至 2009�年 2�月,任美国艾利(广州)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2009�年 2�月至 2012�年 6�月,任法国阿尔斯通(广东)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8月至今任职

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1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晏德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5、黄劲松先生简历

黄劲松，董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6年8月出生，大专文化。 1991�年至1994�年任华容县丝

绸厂厂长、党总支部书记，华容县茧丝绸公司总经理。 1995�年至 1998�年任华容县纺织厂副厂长、党总支副

书记。 1999�年至2003�年任华容县棉花总公司副总经理、华容县兴华纺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党总支书记。

2004�年至 2008�年任华容县供销联社副主任、党委委员。 2008�年起，进入克明股份工作。 2010年至今，任公

司董事、工会主席。

黄劲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6、段新宇先生简历

段新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42�年 10�月出生。 曾任中共南县明山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

中共南县县委副书记、益阳地区乡镇企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中共南县县委书记、 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政协副主席等职。 2010年1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段新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于2012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7、刘永乐先生简历

刘永乐，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2�年 12�月出生，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博士学位，教授。 1988年7

月至 2003�年 6�月，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任教，2003�年 6�月至今，长沙理工大学任教。 长沙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长沙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食品与发酵工程研究所所长，兼任湖南省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理事及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安全专家，湖南省食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2010�年 1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永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于2012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李新首先生简历

李新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1�年 9�月出生，大学学历，证券业特许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注册咨询师，会计师。 1993�年至 1997�年任长沙汽车电器厂主管会

计；1997�年至 2007年任职于湖南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起任职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

现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所长；中审世纪工程造价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总经理；湖南智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0�年 1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李新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于2012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9、孟素荷女士简历

孟素荷，女，195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65年至1973年

任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干部，1973年至1976年于兰州铁路机械学校学习，1976年至1978年任兰州铁

路分局干部，1978年至1982年在天津市食品研究所工作，1982年至1984年在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系脱产学

习，1984年至1992年任天津市食品学会主任，1992年至今， 历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咨询部及国际部主

任、副秘书长、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长。 2011年8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孟素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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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3日以电话

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于2013年4月8日下午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

的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志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忠明先生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

监事会推选聂红华先生、杨波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以上两名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对上述二名监事

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聂红华先生、杨波先生将与职工代表监事许石栋先生（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拟聘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8日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聂红华先生

聂红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 2001年 7� 月至

2008年4�月任职于台湾光宝集团-周边与零件事业群产品视讯事业部，历任会计、财务主管、财务副经理等

职务；2008�年 4�月至 2011年 11�月，在克明股份财务部工作；2011�年 12�月起，在克明股份审计部工作；

2012年4月至今任审计部部长；2010年至今任公司监事。

聂红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二、杨波先生

杨波，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2年8月至2004年8月，在广州海昌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任区域经理、大客户经理。 2005年3月至2008年9月，供职于远大空调有限公司，任客户经理、

外联专员。 2008年12月至2012年12月担任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部长，并在2011年3月兼任长沙基建

项目部经理，目前担任公司华东区办事处主任。

杨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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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提名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段新宇、刘永乐、李新首、孟素荷四人为克明面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1、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是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是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是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

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是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是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是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是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是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是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是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

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是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是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是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是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是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二十七、包括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同时在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是 □否

二十八、被提名人当选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

有一名独立董事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规定的会计专业人士。

√是 □否

二十九、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否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否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李新首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19次,�未出席0次。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段新宇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19次,�未出席0次。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刘永乐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19次,�未出席0次。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孟素荷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16次,�未出席0次。 (未出

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是 □否

三十五、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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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

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2013年4月8日，公司工会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工会主席黄劲松先生主持，经审议，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许石栋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

二、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一道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自股东大会结束之后立即就任。 许石栋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8日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许石栋，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大学专科。 助理会计师。 2002年4月至2002年12

月，任岳阳市南湖宾馆财务部任会计。2003年11月至2004年11月，任用友软件岳阳分公司实施工程师。2004年

12月至今任职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会计、主管会计、行政部副部长，现职务为企管部副部长。

许石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3-027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定于2013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将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请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提名委员会经研究，现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成立第三届董事会事

宜，基于勤勉尽责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程序规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2、经核查，第三届董事会九名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3、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具备担任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

见》所要求的独立性，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有五年以上

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4、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推选陈克明先生、陈克忠先生、陈晖女士、晏德军先生、黄劲松先生、段新宇

先生、刘永乐先生、李新首先生、孟素荷女士共九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段新宇先生、刘

永乐先生、李新首先生、孟素荷女士四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段新宇、孟素荷、陈克明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3-028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3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

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请召开201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3年4月25日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此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13�年4月25日上午9点；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1号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总部大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五）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22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陈克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陈克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陈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晏德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黄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关于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段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选举刘永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选举李新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选举孟素荷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选举聂红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2《选举杨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2013� 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公告信息。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五名、独立

董事四名，议案（一）、（二）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二名，职

工代表监事一名，议案（三）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二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工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一起组成第三届监事会。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2013�年4月22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3年4月5日下午17时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五）登记时间：2013年4月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六）登记地点：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1号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丰文姬

地 址：湖南省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1号

邮 编：413200

电 话：0737-5213069

传 真：0737-5212556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8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所持公司股份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在会议现场作出投票选择的权限为(只勾选一种方式)：

受托人独立投票：□ （如选择该方式，受托人完全自主投票）。

委托人选择投票：□ （如选择该方式，委托人应当对每项议案的投票决定作出明确选择，在下表格中

勾选“同意” 、“反对” 、“弃权”其中的一项，否则无效,该项计为弃权票；受托人在会议现场按委托人的选择

填写表决票，否则无效,该项计为弃权票）。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1

《关于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1.1

《选举陈克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陈克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陈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晏德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黄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2.1

《选举段新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

《选举刘永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

《选举李新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

《选举孟素荷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3.1

《选举聂红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

《选举杨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投票说明：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进行逐项表决。

2、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

举实行一权一票。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

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4、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5人，独立董事4人，股东代表监事2人，其中，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

的选举实行分开投票：

（1）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5的乘积数

（即：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4的乘积数

（即：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3）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2的乘积

数（即：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5、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

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

数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6、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则视为其将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

给相应的候选人。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系本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

公司/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3-030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3年4月9日收到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忠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忠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职务。

杨忠明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杨忠明先生辞去董事会

秘书职务后,其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交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该辞职报告自 2013年4月9日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即日起,�杨忠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杨忠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新的董事会秘

书聘任之前，由公司财务总监晏德军先生暂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晏德军先生简历如下：

晏德军，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MBA在读。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会员。 1992年8月至1997年8月，在广东益源化工有限公司先后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股长。 1997年8月至

2002年2月，任香港金源米业（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2年3月至2008年1月，任庄臣泰华施（广东）清洁

用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任美国艾利（广州）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9年2月至2012

年6月，任法国阿尔斯通（广东）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晏德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晏德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37-5213069

传真电话：0737-5212556

电子邮箱：kemen@kemen.net.cn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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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3-021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3月25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3年3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2013年3月3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

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2013年4月24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3-06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王莺妹、何人宝及浙江永太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太控股"，原企业名称为"临海市永太投资有限公司"，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13-01号文）有关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的通知，王莺妹、何人宝分别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份3,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1%）、5,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8%）及

永太控股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8,6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0%）已

于2013年3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王莺妹持有公司股份67,8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24%；本次质押解除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数为64,2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72%。

何人宝持有公司股份63,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22%；本次质押解除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数为3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8%。

永太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8,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9%；本次质押解除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

份数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0日


